
陕西省林业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陕西省林业局发布

- 1 -

陕西省林业局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

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陕西省禁食人工繁育野生动物

处置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陕林护发﹝2020﹞131 号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，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

法野生动物交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

命健康安全的决定》精神，按照《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关于贯彻全国人大〈决定〉的实施意见》和《陕西省人民政府

关于切实做好禁食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》要求，

省林业局、省发改委、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和省扶贫办联合

制定了《陕西省禁食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处置工作方案》，经省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陕西省林业局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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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

2020 年 8 月 5 日

规范性文件：（41-25﹝2020﹞13）

陕西省禁食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处置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

法野生动物交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

命健康安全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，依法妥善做好我省

禁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及其动物退出处置相关工作，根据

《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贯彻全国人大<决定> 的

实施意见》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禁食人工繁育野生动

物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

定如下方案：

一、处置对象

本方案处置对象是指：陕西省行政区域内以食用为目的的陆

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及其动物，列入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

录》《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》《国家重点保

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》和《农业农村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

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蛙类保护管理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《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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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》）中不属于禁食范围、不停止养殖的物种除外。

二、处置方式

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《妥善处置在养野生动

物技术指南》要求，分物种科学处置在养禁食野生动物。

（一）转型利用。优先考虑科研、展示展演（观赏）和药用

等方式转型利用。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支持、指导和帮助人工繁育

野生动物场（户）调整或转变生产经营活动。

（二）放归自然。对种源来自本地且属于本地物种的人工繁

育野生动物，经科学论证、健康观察和疫病检测后，选择生境良

好的该物种原生地或历史分布区，在其生境容量可承受范围内分

期分批分散实施放归，确保不造成生态危害。

（三）收容安置。对不适用转型利用、放归自然且体况健康

的禁食野生动物，移交具备条件的收容救护机构或依托国有林场

建立收容场所进行收容安置。

（四）无害化处理。对不能按以上三种措施进行处置的在养

野生动物，以及库存冷冻的野生动物死体，由县级人民政府严格

按照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进行处置，处置过程中建立工作台账，

全程录音录像，并由上级人民政府进行监督。

（五）移交农业农村部门。对列入《目录》《名录》的，林

业主管部门依法撤回和注销已核发的人工繁育许可证件或文书，

移交农业农村部门统一办理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或《水域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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涂养殖证》，按照《畜牧法》《渔业法》等法律法规管理。

三、补偿政策

（一）补偿范围。对有驯养繁殖（经营加工）许可证的禁食

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及其动物依法给予适当补偿，全部退出；

无许可证的人工繁育场所及其动物不予补偿，依法取缔，并没收

所养野生动物。各市县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扣除圈舍再利用及转为

科研、观赏等其他用途取得的收入。

（二）补偿标准。综合考虑在养禁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成本、

养殖设施投入、封控隔离饲料消耗等因素给予适当补偿，补偿指

导标准见附表。

（三）资金来源。禁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及其动物补偿

资金和野生动物后续处置（放归自然、收容安置、无害化处理）

费用，由审批单位的同级政府统筹自有财力、上级财力性转移支

付等渠道妥善解决，省级财政视各地财力和资金负担状况给予适

当补助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县级人民政府是禁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及其动物退出

处置补偿工作的实施主体。自本方案下发之日起，全面启动我省

禁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及其动物处置补偿工作，截止 2020

年 9 月 30 日，禁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全面关停到位；禁食

野生动物全部科学妥善处置到位；禁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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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动物依法全部补偿到位；列入《目录》《名录》的人工繁育野

生动物全部移交到位。

（一）核查摸底。在前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核实在

养禁食野生动物的种类、数量、用途、养殖设施、许可证件及涉

贫人员等情况，于 8 月 13 日前完成现场核查和登记造册等工作。

（二）制定方案。市县人民政府根据本方案，结合当地实际，

于 8 月 17 日前制定本辖区处置补偿、转产转型、精准帮扶实施

方案。

（三）落实资金。各市于 8 月 20 日前根据核查结果，核算

处置补偿资金金额。市县财政处置补偿资金 8 月 25 日前拨付到

位，各市级财政部门 8 月底前向省财政厅汇总报送本市区补偿资

金总体规模和整合拨付情况。

（四）组织实施。在公示补偿清单、签订补偿协议、撤回和

注销已核发行政许可证件或文书的基础上，西安、宝鸡、汉中、

安康、商洛五市于 9 月 25 日前，在养禁食野生动物处置和依法

补偿工作全部到位，涉及的养殖户全部有序退出。其它各市（示

范区）于 9 月 10 日前处置到位。持续做好禁食野生动物养殖户

的转产转型，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的产业补损和精准帮扶工

作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县人民政府要强化组织领导，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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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专班，落实责任分工，强化督导检查，站在保障人民群众生

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高度，科学制定实施方案，明确工作时

限，严密组织实施，确保禁食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处置补偿工作稳

妥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密切协调配合。宣传、网信、发改、公安、财政、生

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审计、市场监管、林业、信访、扶贫等相关

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禁食

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处置补偿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三）强化执法监管。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

管、林业、海关等部门要加强人工繁育、邮政快递、网络交易和

交通运输等重要环节的监督管理，加大对集贸市场、餐饮单位、

机场车站和海关码头等重点场所的排查力度，严厉打击乱捕乱猎、

非法交易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，继续保持高压态

势，确保禁食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处置工作取得实效。


